滨湖区林地小班优化项目采购需求

1、 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滨湖区林地小班优化项目
2、服务期：90日历天；误期违约金：千分之一/天。

3、质量要求：满足采购人需求，质量违约金：合同价5%。

4、项目范围：滨湖区
二、项目背景
根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共同做好森林、草原、湿地调查监测工作的意见》（自然资发〔2022〕5号）及《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开展2022年全国森林、草原、湿地调查监测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2〕65号）等文件要求，现开展2022年度林地小班边界优化和属性更新工作。

三、主要工作任务

1、林地界限范围内小班边界优化

按照最新遥感影像，对与影像不吻合的林地界限范围内小班边界进行优化，确保优化后的小班边界符合《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DB32∕T2168-2012）和《2022年全国森林草原湿地调查监测质量检查办法（试行）》要求（原国土林地图斑界线不得变动）。

2、相关林地林分因子调查更新

按照《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DB32∕T 2168-2012）技术要求，主要对林地范围内小班的地类、植被覆盖类型、优势树种（组）、起源、龄组、乔木郁闭度/灌木覆盖度、灾害等级、灾害类型、平均胸径、平均树高、每公顷株数、每公顷蓄积、蓄积量、林种、林木所有权属和林木使用权属等主要林地林分因子进行调查更新。

4、 项目主要成果

主要包括数据库、统计表、专题图和成果报告等。

1、数据库。国土林地范围小班的现状数据库（gdb 格式）。

2、xls/xlsx 格式的统计表。国土林地范围小班各类林地（植被覆盖类型）面积统计表、各类森林面积蓄积统计表和乔木林面积蓄积按龄组统计表等。

3、专题图：国土林地范围内森林资源分布图、林相图和其他专图。

4、 县(区)级林地范围内小班优化更新成果报告。

成果文件提供的数量需满足采购人的要求。

五、进度安排
（1）前期准备（踏查工作）（14日历天）

前期准备工作，技术设计书编制、现场踏勘、人员培训、技术指导等。

（2）相关林地林分因子调查（49日历天）

按照《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DB32/T 2168-2012）技术要求，对边界优化调整后的小班逐一开展外业调查，查清各小班的地类、植被覆盖类型、优势树种（组）、起源、龄组、乔木郁闭度/灌木覆盖度、灾害等级、灾害类型、平均胸径、平均树高、每公顷株数、每公顷蓄积、蓄积量、林种、林木所有权属、林木使用权属、树种组成和平均年龄等主要林地林分因子并进行更新。

（3）林地界限范围内小班边界优化及成果提交（27日历天）

按照最新遥感影像，对与影像不吻合的林地界限范围内小班边界进行优化，

确保优化后的小班边界符合《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DB32∕T2168-2012）和《2022年全国森林草原湿地调查监测质量检查办法（试行）》要求（原国土林地图斑界线不得变动）。提交相关成果，补充相关材料，上报完善并通过采购人检查。
5、 质量要求

成果要符合《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及采购人要求。
6、 相关成果检查

1、 相关成果要符合《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及采购人要求。

2、 质量检查：
 采用工组自查、县级检查和省市抽查相结合。

①工组自查：每完成一段工作，要对小班边界勾绘和调查因子等成果进行全面检查，根据情况进行必要的实地核对和完善。

②县(区)级质量检查：县(区)级组成专职质量检查组，对本辖区内的各调查工组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

③省市级质量抽查：省市组成检查组，进行质量抽查。
7、 其他说明

1、磋商供应商的报价的总额应是报价人在磋商文件中提出的各项支付金额的总和，也应是完成本次采购所列项目的全部费用。

2、本项目最终磋商报价包括但不仅限于完成本项目编制任务、编制范围、编制深度、编制成果等所有工作所需的项目全过程服务费、编制费、资料搜集、交通差旅费、食宿费用、会务费、专家咨询费、报批评审费、汇报费、相关成果文件费、以及应由成交供应商支付的管理费、利润、规费、税金、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完成本项目的各项应有费用。

3、本次采购项目的服务质量及与此相关的所有安全问题均由成交供应商负责，如因上述原因造成的一切后果均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与他人无涉。

4、成交供应商提供的相关服务应达到或优于磋商要求，并提供详细说明。如与磋商文件中的某些其他条款不能完全满足时，应在响应文件中逐条列出。

5、响应文件必须如实进行实质性响应，量化指标必须列明具体数值，同时供应商必须根据提供的货物及服务，明确其必须说明的相关情况。供应商提供的响应文件内容必须真实、准确、有效，如提供虚假材料或对磋商文件所要求说明的情况故意隐瞒或虚报，视为不实质性响应采购要求，其响应文件将被拒绝。已成交的将取消成交资格，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的相关办法处理。

6、验收标准：相关成果要符合《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及采购人要求。

7、质量检查：

①相关成果要符合《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技术规程》及采购人要求。

②质量检查：
 采用工组自查、县级检查和省市抽查相结合。

A.工组自查：每完成一段工作，要对小班边界勾绘和调查因子等成果进行全面检查，根据情况进行必要的实地核对和完善。

B.县(区)级质量检查：县(区)级组成专职质量检查组，对本辖区内的各调查工组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

C.省市级质量抽查：省市组成检查组，进行质量抽查。
8、知识产权：成交供应商保证采购人在使用过程中不受到第三方关于侵犯专利权等知识产权的指控。任何第三方如果提出指控，成交供应商须与第三方交涉并承担可能发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和费用。

9、根据国家扶持中小企业的有关政策，本项目成交供应商，如需要政府采购合同融资，请按锡财购【2020】17号文件执行。

10、成交供应商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其《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将随成交公告同时发布，接受社会监督。供应商提供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与事实不符的，依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11、依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规定享受扶持政策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小微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中型企业，中型企业不得将合同分包给大型企业。

12、参加本项目编制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对属于国家秘密、商业机密的信息，必须严格遵守有关保密法律法规，确保不发生失泄密问题。

13、付款方式：服务费采用分期付款方式，签订合同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第一笔费用为合同价款的50%；最终成果通过相关部门检查后一次性付清余款。

